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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檢送「衛生福利部團體家屋服務創新模式試辦計畫」1份，
並轉知轄內團體家屋服務單位，請查照。

說明：
一、為發展符合使用團體家屋服務對象及其家庭之新型服務模

式，透過獎助民間資源投入，試辦服務對象之家屬部分時間
陪同入住並參與照顧之模式，協助失智症者及早適應機構環
境，爰推動旨揭試辦計畫，基此，鼓勵貴府踴躍提案，有意
申請試辦者，請備妥申請計畫相關書面資料一式五份及電子
檔，於旨揭計畫公告日起函送本部辦理。

二、有關本計畫及相關申請書表，可至本部官方網站長照政策專
區(https://1966.gov.tw/LTC/mp-201.html)下載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及各縣(市)政府
副本：

抄本 檔　　號：
保存年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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